
新 竹 市 立 富 禮 國 民 中 學 1 1 0 年 度 

學校教師「交通法規及基本交通安全觀念」教學活動研習實施計畫 

 

一、依據： 

1. 新竹市執行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辦理。 

2. 新竹市政府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9 日府教社字第 1100043321 號。 

二、目的： 

1. 透過研習加強教師知能，並能利用所學指導學生如何避開交通危險，如

遇車禍傷害時之安全防護等知識。以達推展學生之交通安全知能，強化

學生上下學或外出時的安全。 

2. 透過研習內容可增強教師之安全意識，如遇事故能冷靜指導學生安全逃

生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交通部。    

四、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。 

五、承辦單位：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 

六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全體教師(參加教師將核發研習時數兩小時)。  

七、活動時間：如課程表。（課程表如下） 

八、課程規劃：如課程表。（課程表如下） 

九、經費：由新竹市政府補助，概算如附件。 

十、本計畫呈朝山國小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課程表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地點 主講人 參加對象 
參加 

人數 

110 年 9

月 9 日 

13：45 

｜ 

15：45 

如何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
富禮 

國中 

張新立教

授 
全校教師 40 

 

 

 

 

 



計畫擬稿人：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  


